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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86          证券简称：华正新材        公告编号 2025-005 

转债代码：113639          转债简称：华正转债 

 

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签署《企业搬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因杭州市余杭区城市发展和规划建设需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余杭

街道办公室拟对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坐落于杭州

市余杭区余杭街道华一路2号的部分土地、房屋实施搬迁，建筑面积总计33,044.57

平方米，总计补偿补助金额为人民币300,589,768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尚待公司履行决策程序后签署正式协议，并办理相关过户登记

手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因杭州市余杭区城市发展和规划建设需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余杭街道

办事处拟对公司坐落于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华一路 2 号的部分土地、房屋实施

搬迁，建筑面积总计 33,044.57 平方米，总计补偿补助金额为人民币 300,589,768

元。 

2025 年 1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企业搬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的议案》，公司拟

与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余杭街道办事处签署《余杭区国有土地上企业搬迁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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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协议书》。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交易对方名称：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余杭街道办事处 

2、地址：余杭区余杭街道城南路 9 号 

3、法人代表：盛洁 

4、其他说明：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情形。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系公司坐落于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华一路 2 号的部分土地、

房屋，房产证号：余房权证余更字第 11105266 号、余房权证余字第 12121147 号、

余房权证余字第 12121148 号、余房权证余字第 12121149 号、余房权证余字第

13250611 号，土地证号：杭余出国用（2011）第 116-776 号，建筑面积总计 33,044.57

平方米。 

本次交易标的地块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况，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

情况。 

四、交易标的的评估、定价情况 

1、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总计补偿补助金额为人民币 300,589,768 元。其中，本次搬迁涉及

的工业房地产补偿金额 139,081,538元；机械设备及设施搬迁补偿 32,192,973元；

其他各类政府补偿补助 129,315,257 元。 

2、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金额依据杭余规划资源（2023）12 号《关于印发<余杭区国有土地

上企业货币补偿指导意见>的通知》和《余杭区朱庙工业园区和金星工业园区有

机更新实施方案》的相关文件、政策规定，并结合资产评估报告书，经双方协商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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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估情况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余杭街道办事处委托杭州衡诚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诚评估公司”）对公司涉及搬迁的工业房地产进行补偿

价格评估。衡诚评估公司采用了成本法对估价对象进行评定估算，价值时点为

2024 年 5 月 9 日，出具了衡诚房字[2024]第 12013 号评估报告，确定在价值时点

的工业房地产收购补偿价格为人民币 139,081,538 元。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余杭街道办事处委托衡诚评估公司对交易标的所涉

及的部分机械设备及设施的搬迁补偿价值进行评估。衡诚评估公司采用了成本法

进行评估，以 2024 年 5 月 9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了衡诚房字[2024]第 12001 号

评估报告，确定拟补偿的部分机械设备及设施搬迁补偿评估值为人民币

32,192,973 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甲方：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余杭街道办事处 

乙方：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乙方房屋情况 

乙方房屋坐落于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华一路 2 号，不动产证号（房产证

号）：余房权证余更字第 11105266 号、余房权证余字第 12121147 号、余房权证

余字第 12121148 号、余房权证余字第 12121149 号、余房权证余字第 13250611

号，土地证号：杭余出国用（2011）第 116-776 号，建筑面积总计 33,044.57 平方

米。 

2、补偿项目及补偿金额 

甲方补偿乙方的各项费用总计补偿补助金额为人民币 300,589,768 元。 

3、补偿费用支付方式 

双方约定支付方式为：本协议签署后 15 日内支付 50%，乙方房屋腾空交付

给甲方后 15 日内支付 25%，乙方房屋产权注销后 15 日内支付 25%。 

4、房屋搬迁 

    乙方在 2025 年 6 月 30 日前，将本协议约定房屋搬迁腾空交给甲方，并经甲

方验收确认。乙方不得拆除、损坏房屋，违者照价在补偿金额中扣赔。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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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搬迁涉及的土地房屋坐落于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华一路 2 号，为公司

通信材料研究院、员工宿舍、子公司杭州华聚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和杭州中骥汽车

有限公司租用厂房及其他对外临时出租使用，公司有足够的场地及时间实施平稳

搬迁，且已提前对相关事项进行妥善安排。本次搬迁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 

本次搬迁事项有利于公司盘活现有资产，优化资产结构，将对公司未来经营

情况和财务状况产生正面积极影响。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进行相应的会

计处理，若本次搬迁顺利实施，预计公司净利润将增加人民币约 2.20 亿元，具体

金额以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尚

待公司履行决策程序后签署正式协议，并办理相关过户登记手续，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 月 17 日 


	一、交易概述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四、交易标的的评估、定价情况
	1、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总计补偿补助金额为人民币300,589,768元。其中，本次搬迁涉及的工业房地产补偿金额139,081,538元；机械设备及设施搬迁补偿32,192,973元；其他各类政府补偿补助129,315,257元。
	2、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金额依据杭余规划资源（2023）12号《关于印发<余杭区国有土地上企业货币补偿指导意见>的通知》和《余杭区朱庙工业园区和金星工业园区有机更新实施方案》的相关文件、政策规定，并结合资产评估报告书，经双方协商确定。
	3、评估情况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余杭街道办事处委托杭州衡诚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诚评估公司”）对公司涉及搬迁的工业房地产进行补偿价格评估。衡诚评估公司采用了成本法对估价对象进行评定估算，价值时点为2024年5月9日，出具了衡诚房字[2024]第12013号评估报告，确定在价值时点的工业房地产收购补偿价格为人民币139,081,538元。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余杭街道办事处委托衡诚评估公司对交易标的所涉及的部分机械设备及设施的搬迁补偿价值进行评估。衡诚评估公司采用了成本法进行评估，以2024年5月9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了衡诚房字[2024]第12001号评估报告，确定拟补偿的部分机械设备及设施搬迁补偿评估值为人民币32,192,973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